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報帳-理工窗口


	作業步驟
	一．收到有屬公共預算之請購(修)單後,作黏貼憑証。
二．填寫報銷清單。
三．或由零用金報銷 。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理外民各系所及宿舍單位

	注意事項
	一、同一家廠商發票不要黏錯。
二、報銷清單及發票要留存影本。


